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文件

电院院字〔2009〕4号


电子工程学院成绩异议复查流程
学生本人对自己的课程成绩有异议的，可以申请成绩异议复查，成绩异议复查应按下述的方法和流程执行。
第一条  成绩异议复查范围：电子工程学院组织实施并评定的成绩，由学院组织实施复查。由其他部门或单位组织实施和评定的成绩，学院协助申请。
第二条  申请时效：自成绩公布之第二日起，20个工作日内接受成绩复查申请，逾期学院不予受理。

第三条  申请材料：申请复查成绩的同学务必提交书面复查申请，复查申请应包括申请人个人资料、课程资料、申请人参与课程学习情况，复查理由等内容。书面申请材料由申请者本人当面送交学院教学办公室。
第三条  申请材料审核：学院办公室接到成绩复议申请后，对申请进行初步审查，对申请者个人资料和课程资料进行核实，查证申请人参与课程学习情况，分析申请理由，提出是否进行成绩复查的初步意见，提交学院主管教学的领导批复。
第四条  成绩复查：学院领导同意成绩复查的，由学院办公室组织课程组采用调阅相关资料的方式，复查申请人的成绩。复查时，应依据考核标准和评分标准仔细复查。资料调阅结束时课程组应将调阅结果书面反馈给办公室。办公室依据调阅结果形成复查建议结论。成绩复查结论由学院领导审核批复后由学院办公室执行。
附件：电子工程学院成绩复查申请模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工程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9月26日
电子工程学院成绩复查申请表（模版）
	姓    名：
	班    级：
	学    号：

	宿舍编号：
	联系电话：
	电子邮箱：

	课程名称：
	任课教师姓名：

	课程学分：
	课程上课地点：

	考试时间：
	考试地点：
	成绩公布时间：


本人郑重承诺下述课程参与情况，真实无误。签名：
	课程缺勤次数（不论是否请假）：    课程迟到次数（不论请假与否）：

	课程早退次数（不论请假与否）：    独立完成全部作业的百分比：

	申请复查成绩的理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时间：


办公室初审意见：
学院领导意见：
复查组初步结论：
学院办公室建议意见：
学院领导批复：
